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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

可抗力情事處理注意事項 

一、為規範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生天

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應變處理作業機制，以利投開票

及計票作業順利進行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

他不可抗力情事之處理，依公民投票法第二十四條準用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六條、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

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處理辦法、中央選

務指揮及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、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選

務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本注意事項辦理。 

三、本注意事項所稱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如下： 

（一）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風災、水災、震災、土石流災害

等天災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

所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宣布停止上

班者。 

（二）其他不可預見或不可抗力之自然災害或事件，致個

別投開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。 

四、投票日前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

（一）投票日前中央選舉委員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

員會應密切注意天災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其

他不可抗力情事，並與權責機關密切保持聯繫，掌

握災情狀況或是否有致災之虞，並評估是否有停止

上班致須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之必要，以及進行

應變準備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二級以上開設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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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經評估有必要時，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

總幹事或副總幹事應向主任委員報告，依據公民投

票法第二十四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六

條及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

可抗力情事處理辦法規定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

作業辦法宣布停止上班地區，該區域辦理之全國性

公民投票應改定投票日期，以及投開票作業應變準

備情形。 

（三）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應與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災害應變中心、權責機關及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

繫，掌握天災可能危害範圍及規模，以及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依天然災害停止上

班及上課作業辦法宣布停止上班之地區。 

（四）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應督導鄉(鎮、市、區)選

務作業中心針對設置於易積水地區、山坡地老舊聚

落、土石流潛勢地區等高風險區域之投開票所，密

切觀察注意投票日是否有影響投票或開票進行情形

，並預為規劃改定之投開票場所，以應改定投開票

場所需要。 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應檢視公投票、投票權

人名冊、投開票所應用物品（如圈票處遮屏、公投票

匭等）存放地點，避免因天災致公投票、投票權人名

冊、投開票所應用物品破損、汙染或銷燬等情事發

生。 

（六）可預見投票日前一日將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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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鄉(鎮、市、區)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點領公投票、

投票權人名冊、投開票所應用物品、佈置投開票所

等作業，得視需要提前至投票日前二日辦理。 

（七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宣布停止

上班地區，以及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評估

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致個別投開票所不能

投票或開票時，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報

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准，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。 

（八）中央選舉委員會應經委員會議審議決定是否核准改

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，如經決定改定投開票日期，

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停止投票公告，改定之投開

票日期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改定之投開票日三日

前公告；改定之投開票場所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

委員會公告。 

五、投開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

（一）投開票當日發生或預見將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

情事，致個別投開票所，不能投票或開票時： 

1、各該投、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應通知鄉(鎮、市、區)選

務作業中心，並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核

准，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

委員會應提委員會議審議決定是否改定投開票日期

或場所。 

2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如經決定改定投開票日

期，應先向中央選務指揮及應變中心通報，函報中央

選舉委員會備查，並由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發

布停止投票公告；改定之投開票日期，由中央選舉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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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於改定之投開票日三日前公告。 

3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如經決定改定投開票場

所，應先填具「改定投開票場所之鄉鎮市區投開票所

一覽表」（格式如附件一）傳真或電話通報中央選務

指揮及應變中心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，並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發布改定投開票場所公告。 

（二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發生在投票進行中時，投

票所主任管理員經通知鄉(鎮、市、區)選務作業中

心，並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改定投票場所後，應將

尚未發出之公投票、投票權人名冊妥善包封，並將

公投票匭密封後，一併攜帶至改定之投票所繼續投

票；如所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致無法改

定投票場所時，經通知鄉(鎮、市、區)選務作業中心

，並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核准改定投票日期後，應

將尚未發出之公投票、投票權人名冊妥善包封，並

將公投票匭密封後，一併攜回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選務

作業中心或其指定之場所。 

（三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發生在投票結束後，開票

進行中時，開票所主任管理員經通知鄉(鎮、市、區

)選務作業中心，並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改定開票場

所後，應將用餘票、已完成開票之公投票、投票權人

名冊妥善包封，並將公投票匭密封後，一併攜帶至

改定之開票所繼續開票；如所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

抗力情事，致無法改定開票場所時，通知鄉(鎮、市

、區)選務作業中心，並經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核准

改定開票日期後，應將用餘票、已完成開票之公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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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、投票權人名冊妥善包封，並將公投票匭密封後，

一併攜回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選務作業中心。 

（四）改定投開票所場所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

應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選務作業中心通知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至改定之投開票場所執行職務，洽警察機

關派員護送公投票，並指派預備員或其他工作人員

協助將公投票、投票權人名冊、圈票處遮屏、公投票

匭及各項物品運送至改定之投開票場所，協助佈置

投開票所。 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發布改定投開票所地點

公告，鄉(鎮、市、區)選務作業中心應於原投開票場

所張貼指示，提供簡要地圖或說明內容，並安排工

作人員引導投票權人，前往改定投開票所繼續投票

。改定投票場所後，主任管理員於下午四時整應即

宣布投票時間截止，但對於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

投票權人仍應准其投票。為防止在投票時間截止後

到場者插隊，應指派警衛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站於

隊末。 

六、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已達或可預見將達各直轄

市、縣(市)三分之一以上投開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時，

各該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應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

准，改定該直轄市、縣(市)之投開票日期或場所。 

    前項不能投票或開票之投開票所，已達或可預見將

達全國三分之一以上投開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時，應由

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決定全國改定投開票日

期，並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停止投票公告；改定之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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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票日期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改定之投開票日三日前

公告(流程圖如附件二)。 

七、遇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經改定投票、開票日期

或場所時，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應透過大眾傳播

媒體、村(里)幹事、網站、第四台跑馬燈、村里廣播或

其他適當管道，周知當地投票權人。 

八、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影響電腦計票作業： 

（一）投票日二日前： 

電腦計票之教育訓練、設備安裝、投票權人登錄及全

國電腦計票演練等工作項目，辦理工作項目可預見

當日將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得視需要提

前或延後辦理。 

（二）投票日前一日之電腦計票全國總演練： 

1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宣布停止

上班地區之選務作業中心停止演練，中央選情中心、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及其他選務作業中心照

常進行演練。 

2、得視需要召開中央選情中心選前記者會。 

3、為使中央選情中心及計票任務能順利進行，於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宣布停止

上班前，中央選情中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

會、選務作業中心及配合廠商應規劃提前進駐之人

力。 

（三）投開票當日： 

1、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全國停止投票公告前: 

中央選情中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、選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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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中心、配合機關（警察局、消防局、台灣電力公

司等）及配合廠商應規劃提前進駐之人力。 

2、部分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發布停止投票公告： 

中央選情中心、未發布停止投票公告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、選務作業中心照常開設，進行電

腦計票作業。已發布停止投票公告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選舉委員會、選務作業中心停止電腦計票作業，上開

進駐之人力經總指揮宣布解散後始得離開。 

3、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全國停止投票公告： 

中央選情中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、選務

作業中心停止電腦計票作業，上開進駐之人力經總

指揮宣布解散後始得離開。 

（四）中央選舉委員會、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發布

停止投票公告後，電腦計票相關配套措施： 

1、中央選情中心、發布停止投票公告之直轄市、縣(市)

選舉委員會及選務作業中心設備及網路應關機暫不

拆除，並避免遺失或損壞。已開完票之直轄市、縣

(市)選舉委員會或選務作業中心設備及網路拆除。 

2、電腦計票資料庫封存，計票系統暫時關閉，依電腦計

票標準作業流程(SOP)辦理。 

3、已開票之投開票所一覽表以 Excel 形式公開於中央

選舉委員會網站，開放民眾下載。 

九、地方性公民投票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

他不可抗力情事應變處理作業，準用本注意事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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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改定投開票場所之鄉鎮市區投開票所一覽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選舉委員會填造 

鄉鎮市

區別 

投開票所

編號 
場所名稱 

投開票所

地址 

改定之 

投開票所 

場所名稱 

改定之 

投開票所 

地址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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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前或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

可抗力情事之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

1.投票日前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投開票當日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陳報 

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 

改定投開票 

日期或場所 

中央選舉委

員會備查 

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

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致個別

投開票所，不能投票或開票 

鄉(鎮、市、區) 

選務作業中心 

通知 

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

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

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致個別

投開票所，不能投票或開票 

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 

 

陳報 

中央選舉委員會 

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 

核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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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投票進行中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陳報 

無法改定 

投票場所 

 

改定 

投票場所 

 

改定投票日期 

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

應妥善包封公投票

及投票權人名冊 

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

應妥善包封公投票

及投票權人名冊 

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 

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

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

攜帶至改定之 

投票所繼續投票 攜回選務作業中心 

通知 

鄉(鎮、市、區)

選務作業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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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投票結束後，開票進行中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陳報 

改定開票日期 

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

應妥善包封公投票 

及投票權人名冊 

攜帶至改定之 

開票所繼續開票 攜回選務作業中心 

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

應妥善包封公投票 

及投票權人名冊 

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

通知 

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 

無法改定 

開票場所 

 

改定 

開票場所 

 

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

鄉(鎮、市、區)

選務作業中心 


